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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662      证券简称：天夏智慧      编号：2018-076 

 

天夏智慧城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并对

公告中的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。 

 

天夏智慧城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9 月 10

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出的《关于对天夏智慧城市科技股份有限公

司的关注函》【公司部关注函〔2018〕第 181号】，收到该函后，公司

董事会高度重视，及时组织相关人员认真落实函件要求并及时回复。

现将回复内容公告如下： 

1. 说明你公司已支付的回购金额与《回购报告书》中披露的回

购金额上限 40,000 万元之间差异巨大的原因。 

回复： 

为有效维护广大股东利益，增强投资者信心，促进公司的长远发

展，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值的高度认可，在

综合考虑公司近期股票二级市场表现、公司财务状况以及未来的盈利

能力的情况下，依据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相关规定，2018 年 2 月

22 日、2018 年 3月 13 日，公司董事会、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《关于

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预案的议案》，公司拟以

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。 

自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4 亿元额度内回购部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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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公众股份预案公告以来，受到国内流动性趋紧、融资环境突变的

影响，企业正常融资越来越难，融资成本不断提升，且因为国内整体

的流动性趋紧，公司 2018 年上半年的项目回款也受到很大影响，收

款难度加大，回款金额同比减少了 77.63%；公司的在手订单多为建

设期较长的项目，建设期在 1-2 年左右，建设期资金投入占项目总成

本的比重在 90%以上。以上两点造成了公司现金流情况从决定回购的

年初以来发生了巨大变化。 

综上所述，回购期间，公司董事会考虑到要以保证业务平稳发展

为第一要务，基于未来智慧城市项目的订单金额较大及融资环境的影

响，决定公司的资金安排首先保障在手订单的项目建设和业务发展，

这是减少了回购数额的主要原因。 

2. 说明你公司《回购报告书》中将回购金额上限确定为 40,000

万元的依据及其合理、审慎性，相关公告内容是否不存在误导式陈述，

是否符合信息披露的相关规定。 

回复： 

公司于 2018 年 2月 22 日，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

了《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预案的议案》，

回购首次公告日，公司以截至 2017年 9 月 30 日的财务状况审议该议

案，公司总资产 584,797.09 万元、净资产 517,353.25 万元、流动资

产 165,629.19万元，回购资金总额的上限 40,000万元占公司总资产、

净资产和流动资产的比重分别为 6.84%、7.73%、24.15%，根据往年

的业务发展预测，公司现金可以持续增加，公司拥有足够的资金支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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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股份回购款，董事会和管理层深入讨论，认为本次回购不会对公

司的经营、财务和未来发展尤其现金流情况产生重大影响。基于公司

当时的财务状况及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、增强投资者对公司的信心、

巩固公司在资本市场形象的目的，公司制定了金额上限为 40,000 万

元的回购计划，本次回购计划制定的依据是合理的。 

由于 2018 年年初，因为政策调整引起市场融资环境发生巨大改

变，公司被动地调整公司现金流计划并影响回购计划数额压缩，公司

未能审慎全面地考虑市场极端环境变化的影响。 

回购期间，公司根据《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、《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》、《深

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业务指引》的相关规

定，制定了回购方案并履行了信息披露程序，公司不存在误导式陈述，

符合信息披露的相关规定。 

3. 说明你公司后续回购安排。 

回复： 

自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4 亿元额度内回购部分

社会公众股份预案公告以来，市场流动性趋紧，融资环境突变，加之

公司 9月份中标合同达 11亿元以上（具体内容详见 2018 年 9 月 13

日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日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及巨潮

资讯网站的公告），公司在手待执行订单较多；同时基于长远发展战

略规划，公司将继续增加智慧城市生活服务大数据基础系统的投入和

运营业务，考虑到目前形势及未来融资环境的不确定性及公司项目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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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对运营资金的需求量，结合公司实际情况，截至 9 月 13 日公司股

份回购期限届满，公司将不再继续本期限内的回购，在此诚恳地希望

广大投资者能够给予谅解。 

9 月初，中国证监会提出完善上市公司股份回购制度修法建议，

我们会根据制度的最新情况，如果未来市场融资环境和公司现金流情

况发生变化，恢复正常，公司将视情况再决定是否进行下一次回购等

安排。 

4.请你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经核查，公司以截至 2017年 9 月 30 日的财务状况制定了股份回

购计划，将回购金额上限确定为 40,000 万元的依据是合理的；2018

年年初因为政策调整引起市场融资环境发生巨大改变，公司被动地调

整现金流计划并影响回购计划的实施，未能审慎、全面考虑市场极端

环境变化带来的影响。 

公司依据相关规定，制定了回购方案并履行了信息披露程序，不

存在误导式陈述，符合信息披露的相关规定。公司截止到 8 月 31 日

的回购金额与《回购报告书》中披露的回购金额上限之间差异的原因，

主要是基于市场环境发生重大变化、公司未来经营发展对运营资金的

储备需求等综合考虑，也是保障公司发展和全体投资者利益最大化的

选择。 

我们认为公司已支付的回购金额与《回购报告书》中披露的回购

金额上限之间的差异是出于客观原因，回购期间公司管理层根据融资

环境、订单情况处于犹豫及观望中，虽公司董事会决定回购到期即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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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回购事项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及公司章程的规定，但确实给

中小投资者带来了较大的心理落差。权衡利弊，公司的做法符合公司

的战略发展，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。 

 

 

 

天夏智慧城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8 年 9月 13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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